
免费 Wi-Fi 服务条款 

 

本文件以日语编写，是用于合同目的的正宗日语原文。 本翻译文件应作为理解日文版条款和条件的辅助工

具。 

 

1. (条款和条件的适用）。 

1. 輝日株式会社（以下简称 "本公司"）提供免费的公共无线局域网服务（以下简称 "免费 Wi-Fi 

服务"）。关于免费公共无线 LAN 服务（以下简称 "免费 Wi-Fi 服务"），特此为使用本服务的用

户（以下简称 "用户"）制定以下使用条件（以下简称 "使用条件"）。 

2. 如果因法律法规修订、社会条件变化或其他情况而有必要修订本条款和条件，公司可根据《民

法典》（1896 年第 89 号法案）第 548-4 条（标准条款和条件的修订）对本条款和条件进行

修订。 

2. (服务申请）。 

希望使用本服务的申请人（以下简称 "申请人"）应在同意本条款及公共无线 LAN 服务条款（以下简称 

"条款"）后，按照公司规定的程序申请和使用本服务。本服务使用合同（以下简称 "服务使用合同"）

应在申请人同意后签订。如果申请人是未成年人，则必须征得有监护权的人的同意方可申请。 

3. (漫游使用此服务） 

支持漫游到公司单独定义的服务的用户可以根据各自服务的使用条款和条件以及服务的使用条款使用服

务。 

4. (使用本服务的条件）。 

用户应自行负责准备使用服务所需的电信设备、软件等，费用自理。 

5. (此项服务收费）。 

服务的使用是免费的。 

6. (该服务权利的转让限制） （该服务权利的转让限制） （该服务权利的转让限制） （该服务权利的转

让限制 

未经 "公司 "书面同意，"用户 "不得转让其在根据第 2 条订立的 "服务使用合同 "中的地位，或将其

在 "服务使用合同 "中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方，或将其作为第三方的担保。 

7. (使用和保证第三方提供的信息） 

1. 用户同意，使用第三方提供的信息的所有责任均由相关信息提供者承担，公司并非提供此类信

息的一方。 

2. 公司不保证第三方通过服务提供的任何商品、服务或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确定性或有用

性。 

3. 因使用第三方通过本服务提供的商品、服务或信息而对用户造成的任何不利或用户与第三方之

间发生的任何纠纷，本公司概不负责。 

8. (限制使用电信）。 

1. 当用户有第 9 条（禁止事项）规定的行为、违反本条款、不遵守本公司通知内容或本公司认为

有必要运营本服务时，本公司可采取以下措施或这些措施的组合。 

（ア）限制分配给用户使用特定通信手段进行通信的带宽。 

（イ）暂时停止或限制用户使用服务。 

2. 在提供服务时，公司可自行决定或应接入点安装者的要求，限制访问（如过滤）从青少年保护

角度认为不适合青少年使用的网站等。 

3. 为了让更多客户使用有限的通信带宽，公司可能会限制需要大量数据通信（流媒体、软件下

载、文件共享等）或公司认为可能需要大量数据通信的通信形式。 

4. 公司没有义务采取本条各款规定的措施，也不对用户或第三方因采取或未采取这些措施而遭受

的任何损失负责。 

9. (违禁物品）。 



在使用本服务时，用户不得有以下行为，如果公司认定用户有以下行为，公司可暂停用户使用本服务。 

1. 侵犯或可能侵犯第三方或公司版权或其他权利的行为。 

2. 侵犯或可能侵犯第三方或公司财产或隐私的行为。 

3. 除前项外，对第三方或本公司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利或损害的行为。 

4. 诽谤第三方或公司。 

5. 违反或可能违反公共秩序和道德的行为（淫秽、卖淫、暴力、残忍、虐待等），或向第三方提供

违反公共秩序和道德的信息。 

6. 犯罪行为或与犯罪行为有关的行为或可能导致犯罪行为的行为。 

7. 将服务本身用于商业目的的行为，如转售或出租服务。 

8. 建立或唆使建立无休止的金字塔计划（庞氏骗局）。 

9. 向不特定人数发送广告、促销、招揽等，或发送欺诈性信息或令人反感或可能令人反感的电子

邮件（骚扰电子邮件）。 

10. 干扰第三方或本公司接收电子邮件，或要求转发连锁电子邮件，或应此类要求进行转发。 

11. 冒充第三方使用服务。 

12. 未经授权通过服务访问公司或第三方，或非法行为，如篡改或删除。 

13. 通过服务或与服务有关的方式使用或提供计算机病毒或其他有害程序。 

14. 对第三方或本公司造成不便或不利的行为、可能干扰本服务的行为或妨碍本服务运行的行为。 

15. 造成或可能造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用户使用本服务的严重障碍的任何行为。 

16. 未经 "公司 "允许，使用或导致使用 "公司 "规定的开始使用 "服务 "所需的程序。 

17. 其他违反或可能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18. 公司认为不适当的任何其他行为。 

10. (用户负责）。 

1. 如果用户的行为属于前条（禁止事项）的范围，对本公司或第三方造成任何损害，则用户应承

担包括损害赔偿在内的所有法律责任，即使在其失去用户资格之后也是如此。 

2. 如果用户因使用本服务上传或下载的信息或文件而遭受任何损害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用户应

自行承担风险，不得向公司提出任何索赔，也不得造成任何不便。 

11. (所有权和知识产权） 

1. 构成本服务的所有程序、软件、服务、程序、商标、商号或由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或相关技术的

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归本公司或相关供应商所有。 

2. 未经权利持有人同意，用户不得以任何超出《版权法》规定的用户个人使用复制范围的方式使

用通过本服务提供的任何信息或文件。 

3. 未经权利持有人授权，用户不得允许第三方以任何方式使用或发布通过服务提供的任何信息或

文件。 

4. 在违反前两款规定的情况下发生争议时，用户应自行承担费用和责任解决争议，不得给公司造

成损失。 

12. (例如，向用户分发信息） 

1. 用户在使用本服务时，本公司可能会在 Web 浏览器的画面上（包括登录本服务时的画面）显示

来自本公司、设施管理者（指无线基站设备（指为提供本服务而设置的交换设备，包括与该交

换设备连接的设备）的管理者）及其他第三方的活动信息及其他信息。本公司可能会显示来自

本公司、设备管理者（指为提供本服务而安装的交换设备，包括与该交换设备连接的设备的管

理者）及其他第三方的活动信息等（本公司认为对用户有益的观光、活动、商店等信息）。 

2. 用户使用本服务时，本公司会更改用户的通信内容（仅限于在网页浏览器画面上添加显示活动

信息等必要信息的更改，以及加密通信内容（https://で始まる URL との）的更改。不包括通

信内容等）。用户应能 

3. 用户在终止使用本服务时，可根据第 1 款的规定暂停显示或根据前款的规定暂停更改通信内

容。 



13. (用户信息的使用）。 

1. 获得的位置信息、使用时间、使用语言和其他信息可能会作为非个人身份信息进行分析，并作

为统计信息提供给地方当局和合作公司等第三方，用于当地旅游和防灾措施。 

14. (终止本服务使用协议）。 

1. 如果用户终止与本服务的无线电基站设备的连接，且在终止后未重新连接相关无线电基站设备

的规定时间已过，则本服务协议自然终止，公司无需表明任何意图。 

2. 如果服务协议终止，用户必须重新申请第 2 条才能使用服务。 

15. (停止或暂停此项服务） 

1. 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公司可暂停或中止本服务的运行。 

（ア）对服务系统进行定期或紧急维护或建设时，或因公司系统故障等不可避免时。 

（イ）如果由于战争、暴乱、骚乱、劳资纠纷、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海啸、火灾、停电

或任何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正常提供服务。 

（ウ）受到国家或地方当局的监管或命令时，或其他电信运营商或其他人停止或暂停提供服

务时。 

（エ）公司认为有必要暂时停止本服务运营的其他情况。 

16. (免责声明）。 

1. 尽管本条款和条件或合同总则有任何其他规定，但公司对用户因提供服务而遭受的任何损害不

承担任何责任，除非公司故意或严重疏忽。 

2. 如果公司与用户之间签订的服务使用合同构成《消费者合同法》（2000 年第 61 号法案）第 

2.3 条定义的消费者合同，则上段规定不适用。 

3. 公司不保证用户使用的任何电信设备或软件的运行。 

17. (保护个人数据）。 

本公司在收集、使用、提供和公布用户个人信息时，确保全面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2003 年 5 月 

30 日第 57 号法律）和本公司的 "隐私政策"（参见本公司网站。以下简称 "隐私政策"）。公司将根据

以下规定妥善执行隐私政策。 

18. (管辖法律和商定的管辖权） 

本协议受日本法律管辖，并按照日本法律解释。安装所有者 "和 "公司 "还同意，对于与本协议有关的

所有争议，东京地方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具有专属管辖权。 

(2018 年 10 月 1 日通过）。 

 

支持漫游到此服务的服务。 

由无线宽带联盟（WBA）运营的符合 OpenRoaming 标准的服务。 

Cityroam 漫游服务。 

支持 eduroam 和 anyroam 漫游的服务。 

与 Infal Wi-Fi 身份验证基础设施服务兼容的服务。 


